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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于2021年9月7日经营状
态已注销，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泉
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注册号3505042100137）的投资人
决定成立清算组重新履行清算程序,自本公告之日起七
日内，若无相关厉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届时将泉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名下位于福
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白洋村、官洋村、河市村的工
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洛国用（2008）第35号】及地
上附属构筑物变更至庄昔聪个人名下。特此公告!
联系人：庄昔聪 联系电话：18606054848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涂溪埔工业区

泉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清算组
清算组负责人：庄昔聪 成员：庄昔聪 庄重

2025年3月10日

变更公告

泉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于2021年9月7日经营状
态已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泉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注册号3505042100137）
的投资人决定成立清算组重新履行清算程序，请有关债
权人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
理债权登记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庄昔聪 联系电话：18606054848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涂溪埔工

业区
泉州市剑影美术工艺厂清算组

清算组负责人：庄昔聪 成员：庄昔聪 庄重
2025年3月10日

清算公告

自助行为属于私力
救济的范畴，须为保护受
害人自己的合法权利。
构成自助行为须有不法
侵害状态存在，并符合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
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
害”的条件。同时，及时
请求国家机关处置是不
可或缺的环节，自助行为
只是临时应急，最终纠纷
解决仍需依靠公力救济。

自助行为的行使应
有其相应的边界。实施
自助行为的措施应当合
法适度，不得超过必要
限度并为法律或公序良
俗所许可。自助手段要
与受到的侵害具有合理
的比例关系。受害人采
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
损害或导致损失扩大
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
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
议》是否应被撤销，撤销后
应由谁承担法律责任。本
案张某为了能收回自己的
投资款10万元，与陈某串通

虚构其与徐某各出资 10万
元入股A公司的事实，积极
促成徐某与陈某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再将个人的
50%股权转回陈某。由此，
张某将其可能无法收回投

资款的风险转嫁给徐某，且
在协议签订过程中，陈某和
张某一直向徐某营造张某
也进行了相同投资的假象，
致使徐某有理由相信确系
存在相关事实。陈某和张

某的该行为是不诚信的行
为，违反了法律对于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及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的规定。故法院
判决撤销徐某与陈某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张某与
陈某连带返还投资款并赔
偿利息损失。

法官表示，《民法典》规
定，如果对方在签署合同过
程中存在欺诈，或者第三方
实施欺诈行为致使一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
订合同，受欺诈方可以请求
法院撤销合同。

出租超标电动车 石狮一车行被查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4年两起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停车未缴费
管理人能否锁车？

忽悠朋友投资 合同被判撤销
福州一家密室脱逃游戏门店股东为转让手上股权，竟虚构出资入股

的事实，营造一起投资假象；法院判决，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N海都记者 林雅璇 通讯员 张卓怡

在停车场停放车辆却拒绝缴纳停车费，
停车场管理人是否可以对车辆采取加锁措
施？这一行为属于正当维权还是越权处置？
近日，福州鼓楼法院审结一起排除妨害纠纷
案件：车主因拒交停车费致车辆被管理员锁
住，法院认为，在车主报警后管理员仍采取的
锁车行为超出必要限度，需赔偿车主因车辆
被锁而产生的部分租车费用。

位于福州市鼓楼区
的某小区建于 1991 年，
系架空结构的开放式老
旧小区，未规划机动车
停车位，也未成立业主
委员会，无物业管理，小
区日常管理由小区多名
业主牵头成立的临时管
理委员会负责。随着小
区业主实际停车需求的
增加，临时管理委员会
组织对小区公共区域进
行管理，以保障小区及
周边业主停车需求。停
车场采用承包管理模
式，按月收费，每月每车
收费 200 元，日间如有
空余车位，对外开放临

停收费。2023 年 4 月至
今，临时管理委员会委
托林某代为管理停车
场。

2024年 3月，陈某将
其承租的车辆停在案涉
停车场，但拒绝缴纳停
车费，林某遂将该汽车
锁住。双方协商未果，
陈某报警求助，经交警
调解，林某仍拒绝将车
辆解锁。陈某遂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林某解
除对汽车的加锁，赔偿
车辆被锁期间的租车损
失。案件审理过程中，
林某解除了对汽车的加
锁措施。

本案中，林某与陈
某发生纠纷时如将陈某
的车辆放行，后续可能
难以证明陈某将车辆停
在案涉停车场的事实以
及可能难以再向陈某主
张停车费，存在一定的
权益侵害的紧迫性和难
以弥补性。

但陈某报警后，经公
安机关调解，权益侵害的
紧迫性和难以弥补性已
消除，林某仍拒将案涉车
辆解锁，超出了必要限
度，其采取的留置案涉车

辆的私力救济行为超出
必要限度，故本案中林某
的行为不构成自助行为。

林某拒不解锁的行
为存在过错，应排除其
对案涉车辆的妨害并承
担侵权责任。案件审理
过程中，林某对案涉车
辆的加锁措施已解除，
故不再处理，但林某应
赔偿因此给陈某造成的
部分租金损失。林某对
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福
州中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4年两起
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防范、维护消费者权益。

N海都记者 黄晓蓉

被朋友虚构的事实诱骗投资，发现真相后无法收回投资款，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福
州一家密室脱逃游戏门店股东陈某、张某为将手上股权转让，虚假承诺朋友徐某称投资不存在
风险，并约定利润分红比例，两人还串通虚构出资入股的事实。因徐某收到的分红与承诺严重
不符，故诉至仓山法院。法院判决陈、张二人需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N海都记者 林雅璇
通讯员 黄灵庄

A 公司经营一家密室
脱逃游戏门店，陈某实际持
有 A 公 司 100% 的 股 权 。
2021年4月，张某出资10万
元购买 A 公司 50%股权。
2022 年，张某想退股，但陈
某表示只能代为出售或张
某自行出售自己的股权。

为将自己名下 A 公司

股权转出，2023 年 1 月，张
某多次与徐某沟通，表示
给经营密室脱逃游戏门店
的公司投资 10 万元，每季
度收益在 3 万元左右，投
资不会有风险，还声称自
己和徐某各投资 10 万元，
两人各占 A 公司 50%的股
份。后陈某与徐某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
陈某持有的 A 公司 50%股
权转让给徐某，徐某支付
转让款 10 万元，并约定利
润分红比例。

为了营造共同投资假
象，张某与陈某签订同样
的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
议未实际履行。之后，徐

某仅收到 7946 元分红，徐
某认为收益金额与张某承
诺的不符，且张某实际上
并未一同投资。故徐某
诉至仓山法院，以被欺诈
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
协议》，由陈某与张某共
同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利
息等损失。

案件回顾 为转嫁风险 忽悠他人投资

法院审理 签署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

出租的电动自行车
超标超速被没收并罚款

金项链有质量问题
商家承担维修费

案例二案例一

2024 年 8 月 13 日，消费者在石
狮某车行租用电动自行车，发现电动
自行车超标超速，希望核实处理。

接到消费者举报后，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至现场核查，发现商
家涉嫌出租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依法对相关电动自行车进行查扣，
并予以立案调查。

当事人提供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
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电动自行
车用于租赁服务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行为，
违反了相关规定，责令其停止出租不符合
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
要求的电动自行车，依法没收不符合国家
强制性标准的涉案电动自行车，并依法处
以罚款。

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购买、租用电动
自行车时，需查看产品的CCC认证证书以
及产品合格信息，切勿购买标识不清或无
CCC认证标志的产品。同时，应选择资质
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场或店铺，主动索取并
妥善保管发票等购货凭证或服务单据，一旦
出现消费纠纷可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依据。

消费者在石狮某珠宝店购
买了一条金项链，在后续使用
中发现项链有一块链扣无法活
动，向商家申请更换被告知需
要支付全额手工费，其无法接
受商家提出的条件。在接到消

费者投诉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组织被诉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消费
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
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的，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经执法人员
耐心调解，商家表示愿意承担一半的维修费用，消
费者表示同意此方案，双方和解。

执法人员提醒，商家应当依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即消费者
在接受商品、服务后受到损失，均
有权向经营者提出换货或退货的
要求，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不给予处
理的，请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电话，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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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链有质量问题！

车超标啦！
店家

拒交费车辆被锁
车主起诉管理员

法院审理：锁车超出必要限度

法官说法：自助行为只是应急


